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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给出的

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大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东软集团（大连）有限公司，大连华信计算机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文思海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大连百易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华畅科

技（大连）股份有限公司，亿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大连奥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现代

高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环宇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丁宗安、潘晓敏、尹宏、秦健、尹振习、张智星、刘宏、刁万钧、

董乃鑫、尹新宇、于晓峰、孟繁钰、梅云飞、张云立、宋姝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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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进一步促进软件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推动软件产品的规范化生产，加快推进行业自

律，帮助软件企业做大做强，特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依据国家对软件产业发展的相关文件，结合软件产品研制的实践，以及软件行业

协会服务企业的成功经验，对软件产品的总体要求、生产要求、文档要求、评估要求、评估

机构要求以及监督要求提出了规范性要求。为从事软件开发和服务产品的企业提供了软件产

品管理规范，也为软件行业服务机构、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提供了评价依据。 

本标准是由相关软件行业协会、企业、评价机构、认证机构基于市场和行业发展需要而

共同制定，有利于发挥行业自律和示范作用，促进软件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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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评估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软件企业的评估过程。本标准规定了软件产品的总体要求、生产要求、文

档要求、评估要求、评估机构要求以及监督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软件产品的评估及监督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8567  计算机软件文档编制规范 

GB/T 11457  信息技术 软件工程术语 

GB/T 25000.51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 51 部分：

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11457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符合我国软件产品管理要求的软件成果，交付给客户的最终成果。在本标准中产品的含

义也包含服务、系统。 

3.2  

国产软件  native software 

在我国境内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 

3.3  

进口软件  import software 

在我国境外开发，以各种形式在我国生产、经营的软件产品。 

3.4 

软件产品评估 evaluation of software product 

依据本标准，对软件产品的符合性评价。 

4  总则 

软件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进出口等活动应当遵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含



 II

有下列内容的软件产品不予受理评估： 

a) 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b) 含有计算机病毒的； 

c) 可能危害计算机系统安全的； 

d) 不符合我国软件标准的； 

e) 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等禁止的内容的。 

5  软件产品的生产要求 

软件产品的生产应符合如下要求： 

a）软件产品的开发生产应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的有关技术和安全标准； 

b） 软件产品生产单位所生产的软件产品应是本单位享有著作权或者经过著作权人或者

其他权利人许可其生产的软件； 

c）软件产品生产单位应对其生产的软件进行内容检查； 

d）提供给用户的软件产品的外包装上，应标明该软件的名称、标识、版本号、软件著

作权人、软件产品评估登记号、软件生产单位（进口单位）和单位地址、生产日期； 

e）提供给用户的软件产品（包括进口的和在国内生产的国外软件产品），应当配有完

备的中文产品说明、使用手册等用户文档，并在产品上或者说明文件等书面文件中

注明提供技术服务的单位、内容和方式。 

6  软件产品文档要求 

软件产品文档应符合如下要求： 

a）软件产品的开发文档内容和格式宜符合 GB/T 8567。 

b）软件产品的产品说明及其他用户文档应符合 GB/T 25000.51。 

c）企业对被评估的软件产品应至少提供软件产品说明书。 

7  软件产品评估要求 

7.1  原则 

软件产品实行自愿评估。 

7.2  评估要求 

7.2.1 国产软件产品 

应由该软件产品的开发、生产单位申请评估，也可由相关部门委托评估。并提交下列材

料： 

a) 软件产品评估委托书； 

b)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c) 软件产品在我国境内开发及申请单位拥有知识产权的有效证明； 

d) 评估前已由第三方进行测试的软件产品所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 

e) 其他需要出具的材料。 

7.2.2  进口软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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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软件产品在我国境内进行本地化开发、生产的产品，其在我国境内开发的部分，由

著作权人和原开发单位提供在我国境内开发的证明材料，视同国产软件。 

7.3  软件产品评估流程 

受委托的评估机构负责软件产品评估申请的受理和审查。评估机构按 7.2 中所列的申请

材料进行核查并进行相关测试。符合要求的软件产品核发软件产品评估证书。软件产品评估

证书的有效期为 5年，有效期届满前可以申请延续。评估流程如图 1所示。 

 

图 1 软件产品评估流程示意图 

7.4  测试要求 

软件产品的评估测试应由具备资质（如 CNAS 资质）的第三方软件测评机构执行。 

8  评估机构要求 

8.1 评估机构资质要求 

评估机构应是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的软件行业协会； 

8.2 评估机构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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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应符合如下要求： 

a）  建立了网上受理的系统； 

b） 建立了规范化的评估流程； 

c） 宜建立评估专家库 

d）  具有专门的办事部门和人员。 

9  评估备案要求 

评估机构应建立健全软件产品评估备案制度； 

10  监督要求 

软件产品评估监督工作应符合如下要求： 

a）软件产品的评估工作应接受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b）已评估的软件产品含有第 4 章所列内容或者以内容虚假的评估材料骗取评估证书的

软件产品应撤销其证书，并予以公布。 

 

 

 

 

 


